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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共享背景下食品分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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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5) 

摘  要: 食品分类方法不统一是我国食品安全相关部门间实现抽检、监测大数据信息融合共享的瓶颈。本文

对我国现行的 3 个主要食品分类系统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的食品分类系统构建, 通过制定统一

的食品分类国家标准, 纳入更多的食品类别, 建立科学的分类原则, 形成合理的分类层级和及时增补机制, 构

建一套统一、科学、权威的食品分类系统, 解决当前食品分类不兼容导致各食品安全部门抽检数据难融合的

现实问题, 可实现跨部门大数据集成共享、信息互联互通, 形成食品安全多部门共治的新格局, 从而提高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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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classification of food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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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nsistency of foo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is the bottleneck of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big data 

fusion and sharing among the food safety relevant authorit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3 major food classification 

systems in China,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od classification system, set a unified national standard for 

food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more complete food categories, established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formed a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levels and ranks, and implemented a timely updating mechanism.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data fusion from various food safety departments could be solved by building a unified, scientific and authoritative 

food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realize data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interconnecting across sectors, and 

form a new pattern of multi-sector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thus improving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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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 国家对食品安全抽检力

度明显加大,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部门、多层级、全链条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每年都产生海量的食品安

全数据和信息。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多以及类型的不断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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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数据开始呈现出大数据 4V 的特征, 表现为数据

规模大(volume)、类型多样化(variety)、价值密度低(value)、

更新速度快(velocity)[13]。近年来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深

度学习等领域中数据处理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及各种新技

术的涌现, 采用数据融合技术、并行处理及聚类方法对食

品大数据挖掘分析, 实现食品安全与大数据产业的融合, 

挖掘食品安全大数据的巨大潜在价值, 给予食品安全监管

有力的技术保障, 是当前研究人员的重点研究方向[4,5]。目

前开展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部门主要有市场监管局、农业

部、卫健委和海关等, 通常各部门是将这些抽检、监测信

息通过网络直报或上传到各自的数据平台, 用于查询、分

析、把握食品安全状况。但是, 由于各部门职能分工和监

测重点不同, 采用的食品分类系统不同, 造成信息平台相

互孤立, 没有互通互用。要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首先要

将从各平台获得的原始数据进行初步的迁移、清洗、转换

和集成, 并加载到数据仓库中, 使其作为食品安全大数据

挖掘分析的基础[4], 食品分类方法不同会导致同一食品可

能在不同部门属于不同的食品类别, 给数据挖掘造成困

难。这样各食品安全相关部门仍然继续沿用多年来的传统, 

各自独立开展部门抽检监测工作, 造成部门间重复抽检、

信息资源的巨大浪费, 阻碍跨部门食品安全多源抽检、监

测大数据的采集、融合、共享, 也不利于全面分析、系统

把握我国食品安全整体状况。 

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食品分类系统主要有国际

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食品与饲料分类标准》[6]、《食品添加剂通用法典标准》

(General Standard for Food Additives, GSFA)中的食品分类

系统[7]和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中食品分类体系[8], 因其服

务对象不同, 其分类原则和分类方法各不相同。CAC 的“食

品和饲料分类系统”主要用于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分类方

法是将具有相似农药残留特性和产品特征的食品进行归类; 

GSFA 用于食品添加剂使用, 产品分类主要依据产品加工

工艺和产品属性; “肯定列表制度”为了加强食品中农业化

学品(包括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残留管理, 分类主要依

据食品属性和农业化学品残留特性进行划分。我国卫健委

发布的 GB 2760[9]、GB 2761[10]、GB 2762[11]、GB 2763[12]

系列基础标准, 服务对象分别是食品添加剂、真菌毒素、

污染物和农药残留, 每个标准后附有食品分类(简称 GB 系

统), 这个分类是借鉴了以上 3 个国外分类系统, 结合国内

行业现状发展起来的。另外我国还有 2 个常用的食品分类

系统分别是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生产许可

分类目录 (简称 SC 系统 )[13]、出入境行业标准 SN/T 

4602-2016《进出口专业通用技术要求 食品的分类》(简称

SN 系统)[14]。这 3 个食品分类系统各有特点、相互交叉、

互不兼容, 同时单个分类系统内也存在同一食品分类重叠, 

类别不唯一的问题, 导致很多产品合格判定存在分歧[1518], 

所以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食品分类国家标准。本文对我国

现行的 3 个主要食品分类系统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探

讨了新的食品分类系统构建, 食品大类、亚类和细类的划

分原则, 以及一些可行的保障机制, 从而形成一套统一、

权威、科学的食品分类系统, 便于食品安全相关部门在工

作中方便、科学运用, 解决当前食品分类不一致引起的各

部门间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存在的数据孤岛、融合困难、处

置低效、溯源复杂等问题, 为实现跨部门抽检数据互通共

享奠定基础, 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2  主要食品分类系统 

2.1  GB 系统 

我国目前尚未针对食品分类制定食品安全标准, 只

是在一些基础标准后附有食品分类表, 且该分类只适用于

此标准。涉及食品分类的食品安全标准有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最大农药残留限

量》等。其中 GB 2760-2014 是用于界定食品添加剂在食品

中的允许使用品种、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 绝

大部分食品种类都会用到食品添加剂, 所以其附录中覆盖

的食品类别最全、层级划分最细。GB 2760-2014 分类借鉴

CAC 等有关添加剂的“食品分类”基础, 以国内行业分类标

准(或标准体系表)作为重要参考, 针对食品添加剂使用的

特点划分食物类别[19]。该分类系统也是采用 4 级架构, 16

个大类是依据食品原料、食用功能和加工工艺特性划分, 

大类下又依据不同的加工工艺属性和食品属性分为亚类、

细类和品种, 食品细类、品种的划分是根据需要设立, 不

是每类食品分级层级都是 4 级, 冷冻饮品只分了 2 级, 而

水果、蔬菜(包括块根类)、豆类、食用菌、藻类、坚果以

及籽类这个大类涉及的亚类多, 体系庞大, 分类层级还达

到了 5 级。GB 2761、GB 2762 和 GB 2763 这 3 个标准覆

盖的食品类别比 GB 2760 少, 这与服务对象特性有关, 根

据其产生的途径和蓄积部位, 每个标准的分类层级也相应

地做了增减, 如GB 2763-2016中的食品是指植物源初级农

产品及其简单加工产品、由饲料农药残留引入的动物源初

级农产品, 关注的可食部位, 故将蔬菜分为鳞茎类、叶菜

类、瓜类、茄果类、茎类等 11 类, 每类蔬菜再细分种类和

品种。 

目前 GB 系统是我国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分类系统, 

成为制定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及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依据。

但是, 该分类系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如一个标准采用一

种分类, 互相之间不完全一致无法通用; 单个标准内有的

食品可以用多重方式分类而出现分类重叠; 还有的食品类

别分类过度, 有的又过于笼统, 有的食品未被覆盖到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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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0,21], 造成有些食品分类模糊、类别混淆, 极易出现误

用误判, 给食品企业组织生产和政府部门监管执法带来较

大困扰。 

2.2  SC 系统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是食品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发放

和每年抽检监测任务的依据, 与 GB 2760 分类相比, SC 分

类系统中不涉及初级农产品, 如生鲜蔬菜、水果、肉、蛋、

奶和水产等, 更强调生产加工工艺, 将罐头、速冻食品、

方便食品、蜂产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淀粉及淀粉制

品、茶叶及相关产品、薯类及膨化食品等 8 个类别单列成

大类, 并将 GB 2760 中的 13.0 特殊膳食用食品细分为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 3 个

类别, 将大类号 4.0 水果、蔬菜(包括块根类)、豆类、食用

菌、藻类、坚果以及籽类拆分为蔬菜制品、水果制品、豆

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 4 类, 焙烤食品分为饼干和

糕点, 还增加了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等 GB 2760 未涉及

的类别, 这样就细分出 32 个食品大类。 

SC 分类是以生产工艺为主要依据, 简单、直接且易

于理解, 在食品企业和监管部门接受度高。但是仅仅以某

个工艺作为分类依据, 易出现食品分类严重交叉, 不具有

唯一性, 如罐头杀菌工艺是罐头食品区别于其他食品的生

产工艺, 而玻璃瓶装金银花饮料灌装后在杀菌釜中杀菌, 

采用的也是罐头杀菌工艺, 卤蛋、酱卤肉、蔬菜制品也有

采用罐头工艺的, 这样就出现按原料分是这个类别但按工

艺份是另一个类别的重叠分类情况, 速冻食品和方便食品

也存在类似的的问题, 造成同一产品不同地方政府部门发

证不一致。更麻烦的是, SC 分类只是食品企业生产许可证

发放的依据, 而食品合格判定时依据的是 GB 276X 系列标

准, 分类方法还是采用 GB 分类系统, 当两个分类系统分

类不一致时, 常常出现生产企业按发证类别使用食品添加

剂, 而按 GB 2760-2014 判定不合格, 给生产企业造成经济

损失, 也给检测机构进行合格判定时带来困扰和争议[22]。 

2.3  SN 系统 

SN/T 4602-2016《进出口专业通用技术要求 食品的

分类》对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所涉及的食品进行了分类, 

采用线分类法根据原料来源和特性将食品分为 22 个大类

(CLASS), 再按食品的自然属性和安全风险将其分为若干

小类(TYPE), 其次根据食品加工特点和自身更为具体的属

性分为若干组别(GROUP)[14]。这个分类系统覆盖的食品大

类最全, 与GB 2760-2014明显的不同是增加了可用于食品

的菌种、转基因食品、辐照食品和保健食品、药食同源食

品及新资源食品 4 个大类; 而且分类更详细, 有的食品类

别层级达到亚组和细组层级。SN 分类系统中大部分分类

方法与 GB 2760 大体是一致的, 只是作了一些小调整, 将

GB 2760-2014 中 04.0 拆分成水果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

品、坚果炒货食品 3 个大类, 将豆类制品和食用菌归在蔬

菜及其制品, 藻类归在水产品及其制品等等。 

SN 分类系统的优点是覆盖面广, 几乎将所有的食品

类别都囊括进来; 而且层级清楚, 分级详细, 每个大类、小

类或组都有相应的具体描述和分类说明, 清楚易懂便于解

读。不足之处是有过度分类之嫌, 有些分组并无实质差异。 

3  构建新的食品分类系统的探讨 

3.1  制定食品分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唯一强制执行的标准, 制定食

品分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结合现有产品行业分类 , 以

GB 2760-2014 的分类系统为基础, 整合 SC、SN 等分类系

统的优点, 充分考虑食品原料属性、加工工艺特性、食用

功能特性, 形成一套架构清晰、层级合理、分类依据不交

叉的新食品分类系统, 确保每种食品只具有唯一的食品类

别, 仅有唯一的食品分类号, 并在食品包装上标注食品类

别或类别代号。各食品行业标委会制定具体的食品产品和

安全标准时须遵循本分类系统, 避免标准间脱节甚至相互

矛盾的现象发生;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按标准组织生产和

销售, 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必须按该标准进行监管执法。既

解决目前多种分类系统并行带来的矛盾, 又为国家倡导的

跨部门抽检、监测大数据融合共享奠定基础。 

3.2  纳入更多的食品类别 

新的食品分类标准需要充分考虑各食品行业的特点

和各部门的监管需求, 目前从事食品监管的行政部门主要

有市场监管部门、农业部门、卫生部门和海关, 监管的食

品对象也各有侧重, 所以新标准所覆盖的食品范围应尽可

能全面, 将包括加工食品、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食品

添加剂、新资源食品等在内的食品都纳入食品分类系统, 

进行统一的分类和层级划分。转基因食品是指可直接食用

的转基因生物和用作加工原料而生产的食品, 辐照食品是

利用 γ、X、电子射线的辐射进行杀菌、杀虫、抑制发芽、

延迟果实后熟的食品。这 2 类食品都要求在食品标签上明

确标识, 为避免分类交叉重叠, 故不纳入本分类系统。 

3.3  建立科学、合理的分类原则和层级 

3.3.1  食品大类划分 

一般地食品大类按主要原料分, 对于少数无明确原

料属性的食品如保健食品、饮料等, 按其食用功能特性分。

GB 2760-2014 中 04.0 包括水果、蔬菜、豆类、食用菌、藻

类、坚果以及籽类等, 这 6 类食品原材料区分明显, 考虑

到农药残留限量对水果、蔬菜种类区分很细, 可将这个大

类按原料拆分为 6 个食品大类, 避免分类层级过多。此外, 

焙烤食品大类包括饼干和糕点等, 典型工序是焙烤, 但热

加工糕点熟制工序有烘烤、油炸、水蒸等, 而膨化食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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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膨化工艺使体积明显变大制成的组织疏松或松脆的食

品, 膨化方式主要有焙烤、油炸、直接挤压、微波等, 面

包在焙烤时体积也会膨大, 粮食制品、坚果籽类制品、蔬

菜及其制品中也有油炸、焙烤工序和体积膨大, 不同食品

类别之间加工工序存在明显交叉, 很容易混淆而出现分类

错误, 建议取消将按工艺区分的食品大类膨化食品、焙烤

食品、罐头食品、方便食品、速冻食品, 在相应原料的食

品大类下设亚类或细类。这样食品大类可以分为 24 类, 其

中按原料划分有 14 类, 按食用功能特性划分有 9 类, 上述

2 类之外的归为其他类, 包括蜂产品(蜂王浆、花粉)、可用

于食品的菌种及其制品、胶原蛋白肠衣等。参考食品大类

见表 1。 

3.3.2  食品亚类、细类和品种的划分 

一般来说食品大类按原料划分, 食品亚类、细类会按

加工工艺来分, 食品大类按功能特性划分, 亚类和细类就

按食品原料划分, 品种一般是具体的产品种类。食品分类

层级的划分以不产生歧义、体现差异性为原则, 通常一类

食品划分为 4 个层级, 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适当增

减。层级太少体现不出差异, 但也不宜分级过度, 同类产

品若只是不同风味、不同配比没必要再细分。 

3.3.3  增加分类说明或产品列举 

为了便于正确理解、应用食品分类标准, 建议在分类

表中增加一列, 对每个类别进行详细注解, 描述这个分类

的依据, 共同点是食品原料、食用功能特性还是加工工艺, 

最后一个分类层级可以采取示例的方式将典型、易于混淆

的食品品种列举出来, 避免标准使用者理解歧义和执行偏

差。如豆浆, 相关的产品标准有 QB/T 2132-2008《植物蛋

白饮料豆乳及豆乳饮料》[23]、GB/T 22106-2008《非发酵豆

制品》[24], 按食品原料划分应为非发酵豆制品, 按食用特

性属于植物蛋白饮料, 归为 2 个类别中任一个都合规, 在

GB 2760-2014 中也无明确说明, GB 2762-2017 非发酵豆制

品示例中包括豆浆 , 参考豆浆在 CAC/CODEX STAN 

192-2010 的分类 , 豆浆产品属于 06.8 豆制品的次亚类

06.8.1 豆基饮料[25], 而植物蛋白饮料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种类和限量远远超过非发酵豆制品, 从产品的组织形态和

功能特性来看, 豆浆产品明显更贴近饮料, 适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有利于提升产品的风味、口感和货架期, 综合考虑

应划为植物蛋白饮料。类似这样的产品还有可可粉是可可

制品还是固体饮料, 冲调类食品是方便食品还是固体饮料, 

以坚果、蔬菜、水果、水产或畜禽原料制作用于调味的各

种酱类等, 所以新的食品分类系统应对这些较特殊、易混

淆的产品在分类描述中详细列举, 以统一分类。 

3.4  形成完善的补充机制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消费市场的需要, 各类新型食品

层出不穷, 给食品分类和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应建立科学

的食品分类补充制度, 按照标准中既定的食品分类原则定

期对新型食品进行补充分类, 并以增补公告的形式发布, 

及时引导食品企业规范生产, 为食品安全监管和数据共享

提供有效依据。 

4  结  语 

总之, 食品具有原料丰富、品种多样、工艺交叉且

新产品层出不穷等特点, 决定了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分

类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 制定食品分类标准刻不

容缓。整合我国现行的 3 类主要食品分类方法, 理清食品

层级架构、科学分类, 构建一套全面、科学、通用的食品

分类系统 , 形成完善的补充机制 , 解决当前食品分类重

叠的现实问题, 为跨部门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融合共

享奠定基础, 有效集成各部门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大数据

资源, 形成信息互联互通、互惠互利、共治共生的食品安

全监管新格局。 

 

 
表 1  参考食品大类 

Table 1  Reference food categories 

01.0 乳及乳制品 09.0 坚果和籽类及其制品 17.0 冷冻饮品 

02.0 脂肪, 油和乳化脂肪制品 10.0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糖果 18.0 饮料 

03.0 粮食和粮食制品 11.0 肉及肉制品 19.0 酒类 

04.0 水果及其制品 12.0 水产及其制品 20.0 特殊膳食用食品 

05.0 蔬菜及其制品 13.0 蛋及蛋制品 21.0 保健食品 

06.0 食用菌及其制品 14.0 茶叶、咖啡和茶制品 22.0 药食同源食品和新资源食品 

07.0 藻类制品 15.0 甜味料 23.0 食品添加剂 

08.0 豆类制品 16.0 调味品 24.0 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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